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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42          证券简称：普丽盛          公告编号：2016-007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2016年 2月 26日，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丽盛”或

“公司”）与自然人于钢、吴连锋、刘俭岳在上海市签署《投资合作协议》，拟

共同出资设立上海普狄工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普狄”，最终名

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结果为准）。上海普狄主要从事自动包装生产线、自动化

设备、工业智能机器人、智能仓储、物流自动化等领域的研发、生产、销售。普

丽盛拟投资 700万元，占上海普狄 35%股权，于钢拟投资 800 万元，占上海普狄

40%股权，吴连锋拟投资 150万元，占上海普狄 7.5%股权，刘俭岳拟投资 350万

元，占上海普狄 17.5%股权。 

2、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6年 2月 25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

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与于钢、吴连锋、刘俭岳合资设立新公司。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无需履行其他政府前置审批程序。 

3、重要声明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其他投资方的基本情况  

1、于钢，男，身份证号码为 6590011978******，住址为河南省南阳市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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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张衡路； 

2、吴连锋，男，身份证号码为 3607301986******，住址为福建省石狮市宝

盖镇塘边六区； 

3、刘俭岳，男，身份证号码为 3206251964******，住址为江苏省海门市海

门镇海东居委会十四组。 

     三、拟设立的上海普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普狄工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

核准结果为准）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4、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亭卫路 2099号 1幢（最终注册地址以工

商登记机关核准结果为准） 

5、出资情况： 

序

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际出资金额（万元） 

1 于钢 800 40% 800 

2 普丽盛 700 35% 700 

3 吴连锋 150 7.5% 150 

4 刘俭岳 350 17.5% 350 

总计 2,000 100% 2,000 

6、公司经营范围拟为：从事工业智能化设备（除特种设备）技术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建筑设计咨询（除经纪），机电设

备、机械设备、自动化成套设备、工业机器人、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制冷设备、

印刷机械及配件、通讯设备及配件、物流设备及配件、电子设备及配件、五金制

品、水暖阀门、金属制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7、经营期限：五十年 

8、投资方的出资方式：各投资方出资方式均为以货币出资，资金来源为自

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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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投资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与于钢、吴连锋、刘俭岳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有关本次投资

设立上海普狄的具体约定如下：  

1、拟新设公司的基本情况 

新设公司的名称为上海普狄工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机

关核准结果为准），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亭卫路 2099 号 1 幢，组织

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拟为全从事工业智能化设备（除特种设备）技术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建筑设计咨询（除经纪），

机电设备、机械设备、自动化成套设备、工业机器人、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制

冷设备、印刷机械及配件、通讯设备及配件、物流设备及配件、电子设备及配件、

五金制品、水暖阀门、金属制品的销售。经营期限为五十年。 

2、拟新设公司的出资 

（1）股权结构 

拟新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其中，于钢认缴注册资本人民

币 800万元，持股比例 40%；普丽盛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万元，持股比例 35%；

吴连锋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 万元，持股比例 7.5%；刘俭岳认缴注册资本人

民币 350万元，持股比例 17.5%。 

（2）出资期限 

于钢分次出缴投资额，出缴上述应实际出资金额的 100%，该次出资在公司

设立后的 5年内完成出缴，合计出资 800万元；其他各方一次出缴投资额，出缴

上述应实际出资额的 100%，该次出资在公司设立后的 60日完成出缴。 

（3）出资方式 

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 

3、公司治理 

上海普狄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5名人员组成，于钢提名 2 名董事，普丽盛提

名 2名董事、其他各方再提名 1名董事；其他各方应投赞成票保证普丽盛提名的

董事侯选人当选；上海普狄设监事 1名，由普丽盛提名，其他各方应投赞成票保

证普丽盛提名的监事侯选人当选。 

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由普丽盛向经理提名。经理应当根据普丽盛的提名向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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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名财务负责人人选并由董事会根据经理的提名最终决定聘任或解聘财务负

责人及其报酬事项。 

各方完成对目标公司投资后，于钢以本人或他人名义控制企业的人员需与目

标公司签署相关聘任合同及竞业禁止合同，具体人员名单由于钢先生与其他各方

协商确认。 

4、后续交易安排 

    （1）如 2018年上海普狄扣非后净利润超过 1000万元且于钢先生出资全部

到位，公司有权按不高于 12 倍 P/E的估值收购上海普狄的全部或部分股权，收

购次序由公司单方面决定。该等收购事项届时应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如

需）及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备案（如需）审议通过，支付的对价包括不限

于普丽盛股份及现金（届时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确定），并履行相关法

定程序。 

（2）各方一致同意，各方将尽最大之努力，促使上海普狄视情况申请在境

内或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5、违约条款 

任何一方违反、或拒不履行其在《投资合作协议》中的约定，即构成违约行

为。 

除本投资合作协议特别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投资合作协议》，致使其他方

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损失，违约方应就上述任何费用、责任或损失（包

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支付或损失的利息以及律师费）赔偿守约方。违约方向守约

方支付的补偿金总额应当与因该违约行为产生的损失相同，上述补偿包括守约方

因履约而应当获得的利益，但该补偿不得超过各方的合理预期。 

6、生效 

投资合作协议经各方签署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如需)批准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1、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本着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合作双赢的原则，促进公司主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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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战略性发展，增强公司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存在的风险  

    上海普狄设立后，可能面临市场变化的风险、经营管理及特定投资项目的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2016 年 2月 25日）； 

    2、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与于钢、吴连锋、刘俭岳签署的《投资合

作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2月 26日  




